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沂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
事项

类别

事项

名称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

公开

主体
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属性 公开方式

公开

对象
责任科室

机构

信息

机构概

况

机构名称、办公地

址、办公电话、传真、

通信地址、邮政编码

1.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

2.《山东省政

府信息公开办

法》

市场

监督

管理

局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（法律、

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期限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☑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微博 □政务微信

□移动客户端 □手机短信

□电视 □广播 □报刊

☑公告栏 □电子屏

□政务中心 □便民服务点

□图书馆 □档案馆□其他

☑主动公开

□依申请公开

□不予公开

□预公开

☑全文发布

☑脱密脱敏公开

□政策解读

□现场宣讲

□其他

社会

办公室

0539-2275375

机构职

能

依据“三定”方案及

职责调整情况确定

的本部门最新法定

职能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（法律、

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期限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人事科

0539-2275207

领导分

工

领导姓名、工作职

务、工作分工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（法律、

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期限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内设机

构

内设机构名称、职

责、办公电话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（法律、

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期限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下属单

位概况

下属单位名称、地

址、主要负责人、办

公电话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（法律、

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期限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政策

文件

法规规

章

转发及摘抄国家、省

市本领域相关法规

规章

1.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

市场

监督

管理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（法律、

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期限另有

☑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微博 □政务微信

□移动客户端 □手机短信

☑主动公开

□依申请公开

□不予公开

□预公开

☑全文发布

☑脱密脱敏公开

社会 政策法规科

0539-22752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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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

类别

事项

名称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

公开

主体
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属性 公开方式

公开

对象
责任科室

2.《山东省政

府信息公开办

法》

局 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 □电视 □广播 □报刊

☑公告栏 □电子屏

□政务中心 □便民服务点

□图书馆 □档案馆□其他

□政策解读

□现场宣讲

□其他
政策文

件

转发及摘抄国家、省

市本领域相关政策

文件，部门规范性文

件、发布本部门编制

的相关文件

政策法规科

0539-2275211

新闻宣传科

0539-2275118

政策解

读

解读本部门发布的

相关文件
各业务科室

会议

公开

县政府

会议

本部门在政府常务

会议提报议题及解

读

1.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

2.《山东省政

府信息公开办

法》

市场

监督

管理

局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（法律、

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期限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☑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微博 □政务微信

□移动客户端 □手机短信

□电视 □广播 □报刊

☑公告栏 □电子屏

□政务中心 □便民服务点

□图书馆 □档案馆□其他

☑主动公开

□依申请公开

□不予公开

□预公开

☑全文发布

☑脱密脱敏公开

☑政策解读

□现场宣讲

□其他

社会
新闻宣传科

0539-2275118
部门会

议

局长办公会内容摘

要

决策

公开

决策执

行情况

政府工作报告、年度

重点工作、民生实事

项目落实

1.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

2.《山东省政

府信息公开办

法》

市场

监督

管理

局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（法律、

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期限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☑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微博 □政务微信

□移动客户端 □手机短信

□电视 □广播 □报刊

☑公告栏 □电子屏

□政务中心 □便民服务点

□图书馆 □档案馆□其他

☑主动公开

□依申请公开

□不予公开

□预公开

☑全文发布

☑脱密脱敏公开

□政策解读

□现场宣讲

□其他

社会 各相关业务科室

规划

计划

年度计

划/年

度工作

要点

年度工作要点
1.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

2.《山东省政

府信息公开办

法》

市场

监督

管理

局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（法律、

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期限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☑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微博 □政务微信

□移动客户端 □手机短信

□电视 □广播 □报刊

☑公告栏 □电子屏

□政务中心 □便民服务点

□图书馆 □档案馆□其他

☑主动公开

□依申请公开

□不予公开

□预公开

☑全文发布

☑脱密脱敏公开

□政策解读

□现场宣讲

□其他

社会
新闻宣传科

0539-2275118计划进

展/年

度工作

总结

年度工作总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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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

类别

事项

名称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

公开

主体
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属性 公开方式

公开

对象
责任科室

财务

信息

县直部

门预决

算

年度预决算情况 1.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

2.《山东省政

府信息公开办

法》

市场

监督

管理

局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（法律、

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期限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☑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微博 □政务微信

□移动客户端 □手机短信

□电视 □广播 □报刊

☑公告栏 □电子屏

□政务中心 □便民服务点

□图书馆 □档案馆□其他

☑主动公开

□依申请公开

□不予公开

□预公开

☑全文发布

☑脱密脱敏公开

□政策解读

□现场宣讲

□其他

社会
财务装备科

0539-2275205

财政专

项资金

各类政府专项资金

的使用情况

行政

权力

事项

行政权

利事项

行政许可、行政处

罚、行政强制、行政

裁决、行政确认、行

政奖励、行政检查、

公共服务及其他权

利事项名称、承办科

室、设定依据、服务

内容等

1.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

2.《山东省政

府信息公开办

法》

市场

监督

管理

局局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（法律、

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期限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☑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微博 □政务微信

□移动客户端 □手机短信

□电视 □广播 □报刊

☑公告栏 □电子屏

□政务中心 □便民服务点

□图书馆 □档案馆□其他

☑主动公开

□依申请公开

□不予公开

□预公开

☑全文发布

☑脱密脱敏公开

□政策解读

□现场宣讲

□其他

社会 政策法规科

0539-2275211

重点

领域

优化营

商环境

优化涉企服务、权责

清单管理公开、全面

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监管公开、推进

社会信用体系建设

1.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

2.《山东省政

府信息公开办

法》

市场

监督

管理

局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（法律、

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期限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☑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微博 □政务微信

□移动客户端 □手机短信

□电视 □广播 □报刊

☑公告栏 □电子屏

□政务中心 □便民服务点

□图书馆 □档案馆□其他

☑主动公开

□依申请公开

□不予公开

□预公开

☑全文发布

☑脱密脱敏公开

□政策解读

□现场宣讲

□其他

社会

政策法规科

0539-2275211

信用监管科

0539-2255765

行政执

法公示

执法主体、执法人

员、执法职责、执法

权限、执法依据、执

法程序、救济渠道，

执法结果、案件结果

公开，执法相关数据

1.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

2.《山东省政

府信息公开办

法》3.《国务

市场

监督

管理

局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（法律、

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期限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☑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微博 □政务微信

□移动客户端 □手机短信

□电视 □广播 □报刊

☑公告栏 □电子屏

□政务中心 □便民服务点

☑主动公开

□依申请公开

□不予公开

□预公开

☑全文发布

☑脱密脱敏公开

□政策解读

□现场宣讲

□其他

社会
政策法规科

0539-2275211

各办案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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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

类别

事项

名称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

公开

主体
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属性 公开方式

公开

对象
责任科室

院办公厅关于

全面推行行政

执法公示制度

执法全过程记

录制度重大执

法决定法制审

核制度的指导

意见》

□图书馆 □档案馆□其他

市场监

管

食品、药品、化妆品、

医疗器械、价格、广

告、网络交易、知识

产权、产品质量、特

种设备监管、计量监

管方面计划方案、制

度、检查标准、检查

结果及工作动态等

内容

1.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

2.《山东省政

府信息公开办

法》

市场

监督

管理

局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（法律、

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期限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☑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微博 □政务微信

□移动客户端 □手机短信

□电视 □广播 □报刊

☑公告栏 □电子屏

□政务中心 □便民服务点

□图书馆 □档案馆□其他

☑主动公开

□依申请公开

□不予公开

□预公开

☑全文发布

☑脱密脱敏公开

□政策解读

□现场宣讲

□其他

社会
各相关业务科室

投诉举

报

投诉举报管理制度

和政策、受理投诉举

报的途径等

1.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

2.《山东省政

府信息公开办

法》

市场

监督

管理

局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（法律、

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期限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☑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微博 □政务微信

□移动客户端 □手机短信

□电视 □广播 □报刊

☑公告栏 □电子屏

□政务中心 □便民服务点

□图书馆 □档案馆□其他

☑主动公开

□依申请公开

□不予公开

□预公开

☑全文发布

☑脱密脱敏公开

□政策解读

□现场宣讲

□其他

社会 投诉举报科

0539-2275206

应急处

置

应急组织机构及职

责、应急保障、监测

预警、应急响应、热

点问题落实情况等

1.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

2.《山东省政

府信息公开办

市场

监督

管理

局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（法律、

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期限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☑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微博 □政务微信

□移动客户端 □手机短信

□电视 □广播 □报刊

□公告栏 □电子屏

☑主动公开

□依申请公开

□不予公开

□预公开

☑全文发布

☑脱密脱敏公开

□政策解读

□现场宣讲

社会
相关业务科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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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

类别

事项

名称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

公开

主体
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属性 公开方式

公开

对象
责任科室

法》 □政务中心 □便民服务点

□图书馆 □档案馆□其他

□其他

建议

提案

办理

人大代

表建议

办理

人大代表建议办理

情况

1.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

2.《山东省政

府信息公开办

法》

市场

监督

管理

局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（法律、

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期限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☑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微博 □政务微信

□移动客户端 □手机短信

□电视 □广播 □报刊

☑公告栏 □电子屏

□政务中心 □便民服务点

□图书馆 □档案馆□其他

☑主动公开

□依申请公开

□不予公开

□预公开

☑全文发布

☑脱密脱敏公开

□政策解读

□现场宣讲

□其他

社会
新闻宣传科

0539-2275118

及相关业务科室政协委

员提案

办理

政协委员提案办理

情况

业务

动态

通知公

告

对外发布的通知公

告

1.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

2.《山东省政

府信息公开办

法》

市场

监督

管理

局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（法律、

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期限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☑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微博 □政务微信

□移动客户端 □手机短信

□电视 □广播 □报刊

☑公告栏 □电子屏

□政务中心 □便民服务点

□图书馆 □档案馆□其他

☑主动公开

□依申请公开

□不予公开

□预公开

☑全文发布

☑脱密脱敏公开

□政策解读

□现场宣讲

□其他

社会
新闻宣传科

0539-2275118

各业务科室
工作动

态

市场监管工作开展

情况

宣传

警示、

回应

关切

及互

动交

流

主动回

应

针对重要政务舆情、

媒体关切、突发事件

等热点问题按程序

及时发布权威信息，

开展在线访谈。
1.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

2.《山东省政

府信息公开办

法》

市场

监督

管理

局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（法律、

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期限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☑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微博 □政务微信

□移动客户端 □手机短信

□电视 □广播 □报刊

☑公告栏 □电子屏

□政务中心 □便民服务点

□图书馆 □档案馆□其他

☑主动公开

□依申请公开

□不予公开

□预公开

☑全文发布

☑脱密脱敏公开

□政策解读

□现场宣讲

□其他

社会

办公室

0539-2275375

新闻宣传科

0539-2275118

各业务科室

回应互

动

对群众留言评论、咨

询投诉、意见建议及

时予以答复

宣传及

消费警

示

食品安全消费提示、

警示信息，宣传活动

时间、活动地点、活

动形式、活动主题和

内容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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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

类别

事项

名称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

公开

主体
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属性 公开方式

公开

对象
责任科室

依申

请公

开

依申请

公开

政府信息依申请公

开服务指南（受理机

构、申请方式、申请

处理、收费等）；在

线受理申请表

1.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

2.《山东省政

府信息公开办

法》

市场

监督

管理

局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（法律、

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期限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☑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微博 □政务微信

□移动客户端 □手机短信

□电视 □广播 □报刊

☑公告栏 □电子屏

□政务中心 □便民服务点

□图书馆 □档案馆□其他

☑主动公开

□依申请公开

□不予公开

□预公开

☑全文发布

☑脱密脱敏公开

□政策解读

□现场宣讲

□其他

社会
办公室

0539-2275375

各相关业务科室

基本

信息

政府信

息公开

指南

政府信息公开指南

1.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

2.《山东省政

府信息公开办

法》

市场

监督

管理

局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（法律、

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期限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☑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微博 □政务微信

□移动客户端 □手机短信

□电视 □广播 □报刊

☑公告栏 □电子屏

□政务中心 □便民服务点

□图书馆 □档案馆□其他

☑主动公开

□依申请公开

□不予公开

□预公开

☑全文发布

☑脱密脱敏公开

□政策解读

□现场宣讲

□其他

社会 办公室

0539-2275375

政府信

息公开

目录

政府信息公开目录

政府信

息公开

年度报

告

政府信息公开年度

报告


